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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

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

 
會議時間：111年 02月 22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點 00分 

會議地點：藝術大樓 5201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姚村雄主任 

壹、主席報告 

(略) 

貳、討論提案 

 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

案由：擬修訂 111 學年度開課系統表。  

說明：制訂 111 學年度開課系統表，適用於 111 學年度入學後-新生，舊生

沿用原有課程系統表，敬請討論。 

1.增加本專班學生基礎技能，擬增設水彩及材料與技法課程。 

2.減輕大二課程必修課程，將相關必修課程挪至大三開設。 

3.將同質性課程及不符專班專業所學課程刪除。 

以上異動，請參照修正對照表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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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前 修正後(變更/刪除/新增) 

學年級 課程 必選修 學年/學期 學年級 課程 必選修 學年/學期 

二 

原民美術創作 必 學年 

三(變更) 

原民美術創作 必 學年 

插畫與繪本 必 學期 插畫與繪本 必 學期 

原民圖像裝飾應用設計 必 學期 原民圖像裝飾應用設計 必 學期 

二 
複合媒材創作 選 學期 (刪除) 

纖維創作 選 學期 (刪除) 

三 
動漫畫設計 選 學期 (刪除) 

公仔設計 選 學期 (刪除) 

二 
無 二(新增) 水彩 必 學期 

無 二(新增) 材料與技法 選 學期 

學分數 

必修共計：90 學分(含校定必修 28 學分、院共同必

修 2 學分、專業科目必修 60 學分)，選修共計：38

學分。 

學分數(變更) 
必修共計：92 學分(含校定必修 28 學分、院共同必修 2 學分、

專業科目必修 62 學分)，選修共計：36 學分。 

 

▲附件：110 學年度適用系統表 及 修改後 111 學年度適用系統表 

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臨時動議(無) 

肆、散會(13：00) 




